
 

 

申請人應備證

件 

 

 

一、註銷申請書一份。 

二、漁船滅失原因證明文件。 

   1.解體：漁會、區公所、駐外單位或合格造船廠開具之解體證明。 

   2.沉沒：航政機關簽證之船舶海事報告書。 

   3.擱淺：航政機關簽證之船舶海事報告書，另須檢附漁船滅失或解體

證明或漁船已予妥善處理，無影響船隻航行或污染海洋環境之虞相關證明文

件。 

   4.毀損：漁船毀損之相片（無法辨識者應檢附航政單位簽證之海事報

告或漁會、區公所或駐外單位開具之解體證）。 

   5.失蹤：一年以上人、船均完全失去音訊，檢附確定失蹤之文件。 

   6.被外國政府扣押或沒收：檢附判決書或證明文件。 

三、原有漁業證照正本及原領配油手冊。 

四、航政機關註銷船籍文件。 

 

處理期限 

 

四天 

 

承辦單位 

 

漁業行政科(聯絡專線:07-7995678 分機 1839) 

 

受理方式 

 

由秘書室統一收發 

 

申請方式 

 

 

1.親自到場辦理 

2.委託辦理 

3.郵寄 

 

 

備註欄 

二十噸以上且船齡二十五年以上延繩釣或鰹鮪圍網漁船，其汰舊噸數為原漁

船之百分之七十四。  

漁業註銷登記申請 


